装饰（建筑）专业第一次复审意见

	建设单位
	丹阳市滨江新市镇投资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新建建山中心幼儿园建设项目（新建教学楼室内设计工程）

	设计编号
	

	一、强制性条文

2、原设计四楼的教工之家改成了“生活馆”？ 四楼不应布置幼儿用房（幼儿规范4.1.3条）。
第一次复审意见：未见到修改图。

二、强制性标准

1、梯段两侧设幼儿扶手，且DS-05的楼梯不符合幼儿要求（幼儿规范4.1.11-2条）。
第一次复审意见：应两侧设幼儿扶手
2、装饰工程设计图纸材料表应重新设计，应列出顶、墙、地面、固定家具、装饰织物（窗帘）的具体名称、具体防火等级标准（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3.2.1条）。防火涂料分别达到多少时间？

第一次复审意见：应按照实际情况填写，如：木材也是A级？

3、增加轻质砖墙荷载时（轻质砖墙具体是什么材料？有的墙很大，如三层资料室分隔墙），必须由原结构设计单位或具备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核查有关原始资料，对既有建筑结构的安全性进行核验、确认（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3.1.5条 ）。
第一次复审意见：应由结构设计单位有效确认！
4、宿舍建筑应采用封闭楼梯间（宿舍规范5.2.1条）。宿舍不应设在四层（原设计是办公）。幼儿园也不应设宿舍（幼儿规范4.1.1条）。
第一次复审意见：未见到修改图。

三、安全隐患

1、本建筑属于人员密集场所，布置比较复杂，仅从“装饰图纸”来看，尚有违反建筑规范（强制性标准）的情况存在，会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故请装饰设计人员再次复查“原建筑设计全部图纸”，并确认全部设计与原建筑设计一致，在保证不降低原工程的结构安全、节能、防火设计、防火设施的前提下，必须承担其相应的安全责任。

第一次复审意见：未见到回复。

四、其他

1、本次审查仅限于“装饰设计”、不应变动、涉及结构、节能、消防部分（需消防部门批准）。

第一次复审意见：未见到回复。

	设计人
	王 羽
	安全隐患
	
	强

制

性

条

文
	建筑节能
	

	专业负责人
	王 羽
	强制性标准
	
	
	建筑防火 
	

	审核人
	李海波
	
	
	建筑设计
	

	注册师
	
	执业证章号
	
	
	建筑设备
	


